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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或“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收到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或“减持主体”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因经营需要，中国信达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持股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信达持有中国动力118,081,403股股份，占中

国动力总股本的5.47%，中国信达无一致行动人。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中国信达因其经营需要，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月内采用

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43,213,64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中国动力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21,606,821股（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信达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18,081,403 5.4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18,

081,40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

持原

因

中国信

达

不超过：43,

213,642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

持，不超过：

43,213,

642股

2023/6/9 ～

2023/12/8

按市场价

格

通过参与2018年公司发行普

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取得（以下简称“本次

重组” ）

经 营

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中国信达已出具《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动力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若本公司取得该等新股时，持有用于认

购该等普通股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普通股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普通股的标的公司的权益

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普通股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动力非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公司取得该等可转换公司

债券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若持有

用于认购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本次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

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3、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对取得的前述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的，转股取得的上市公司普通股亦遵循相应限

售约定。 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中国动力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4、 若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及/或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5、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截至目前，中国信达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关于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中国信达根据经营计划需要进行的减持。 中国信达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中国信达不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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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北京华胜天成科研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133,3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8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维航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75,051 99.4633 258,300 0.5367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53,051 99.4176 258,300 0.5366 22,000 0.0458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75,051 99.4633 258,300 0.5367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53,051 99.4176 258,300 0.5366 22,000 0.0458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53,051 99.4176 258,300 0.5366 22,000 0.0458

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75,051 99.4633 258,300 0.5367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75,051 99.4633 258,300 0.5367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6,012 93.6530 280,300 6.347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最高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53,051 99.4176 280,300 0.5824 0 0

10、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53,051 99.4176 280,300 0.5824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75,051 99.4633 258,300 0.5367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2,336,012 89.2864 258,300 9.8727 22,000 0.8409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358,012 90.1273 258,300 9.8727 0 0

8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2,336,012 89.2864 280,300 10.7136 0 0

10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2022年度薪酬发放情

况的议案

2,336,012 89.2864 280,300 10.713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10均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维航先生合计持有的43,717,039股公司股票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薄春杰律师、毛雅倩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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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97,876,1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47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益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宋小明先生请假，独立董事吉争雄先生、肖胜方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梁敬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843,887 99.9994 600 0.0000 31,700 0.0006

2、 议案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843,887 99.9994 600 0.0000 31,700 0.0006

3、 议案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843,887 99.9994 600 0.0000 31,700 0.0006

4、 议案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843,887 99.9994 600 0.0000 31,700 0.0006

5、 议案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674,787 99.9968 201,400 0.003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5,783,087 99.9667 2,093,100 0.033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23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265,182 99.9902 201,400 0.0031 409,605 0.0067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4,731,260 99.9945 600 0.0001 31,700 0.0054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7,155,859 99.9994 600 0.0000 31,700 0.0006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843,887 99.9994 600 0.0000 31,700 0.0006

11、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643,087 99.9962 201,400 0.0031 31,700 0.000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李益波 6,296,893,283 99.9843 是

12.02 黄波 6,297,271,188 99.9903 是

12.03 苏兴旺 6,296,893,283 99.9843 是

12.04 宋小明 6,297,302,988 99.9908 是

12.05 陈宏伟 6,297,271,188 99.9903 是

1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吉争雄 6,297,271,188 99.9903 是

13.02 肖胜方 6,297,271,188 99.9903 是

13.03 朱桂龙 6,296,893,283 99.9843 是

14、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温东伟 6,296,893,383 99.9843 是

14.02 何楠 6,296,893,383 99.9843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5,703,112,627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590,688,0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874,132 95.0583 201,400 4.9417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07,400 99.4444 600 0.5556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766,732 94.9389 200,800 5.0611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594,562,160 99.9661 201,400 0.0339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3年度预

计的议案

594,731,260 99.9945 600 0.0001 31,700 0.0054

9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2年度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3年

度预计的议案

104,043,232 99.9690 600 0.0006 31,700 0.0304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4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议案 5、8、9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计票。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其持有的 5,703,112,627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8的表决。

关联股东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44,105,940�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9的表决， 关联股东上海中海码头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46,582,088�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9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博、罗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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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5月12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16:0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 董事宋小明先生、独立董事吉争雄先生、独立董事肖

胜方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益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益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黄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陈宏伟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李益波为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朱桂龙、李益波、黄波、吉争雄、肖胜方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朱桂龙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肖胜方、李益波、宋小明、吉争雄、朱桂龙五名董事组成，其中肖胜方为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由吉争雄、李益波、苏兴旺、肖胜方、朱桂龙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吉争雄为主任委员。

5.预算委员会：由李益波、黄波、陈宏伟、吉争雄、朱桂龙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李益波为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宏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马楚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马金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郑灵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朱少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李明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何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梁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锁颍馨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的议案》

同意投资建设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总投资估算20亿元，资金由公司自筹。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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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5月12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监事。

（三）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17:0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4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4名。

（五）会议由公司监事温东伟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温东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止。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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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

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益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选举黄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李益波先生简历

李益波先生，1965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0年6月参加工

作，曾任广州港务局西基港务公司总经理，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港务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波先生简历

黄波先生，1973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5年7月参加工

作，曾任广州港务局办公室主任，广州港务局海港管理处处长，广州港务局港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广州港务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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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以下人员为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战略委员会：由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陈宏伟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李益波为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由朱桂龙、李益波、黄波、吉争雄、肖胜方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朱桂龙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肖胜方、李益波、宋小明、吉争雄、朱桂龙五名董事组成，其中肖胜方为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由吉争雄、李益波、苏兴旺、肖胜方、朱桂龙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吉争雄为主任委员。

5.预算委员会：由李益波、黄波、陈宏伟、吉争雄、朱桂龙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李益波为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上述人员简历见公司于2023年5月6日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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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选举温东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9日

温东伟先生简历

温东伟先生，1963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83年8月参加工作，

曾任广州港务局新港学校中学部教师、筹备组副组长、校长,广州港务局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兼技工学校校长、委员会书

记、纪委书记，广州港集团新沙港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广州港集团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广州

港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 现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职工董事,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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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1.聘任陈宏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2.聘任马楚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3.聘任马金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4.聘任郑灵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5.聘任朱少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6.聘任李明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7.聘任何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相关人员履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均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工

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以及受

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2.同意聘任陈宏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马楚江先生、马金骑先生、郑灵棠先生、朱少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李明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聘任何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本次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宏伟先生，1966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89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

港务局基建处副处长，广州港水运工程监理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广

州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马楚江先生，1966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89� 年7月参加

工作，曾任广州港务局对外经济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投资发展部部长，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法律事务室主任、企业管理部部长。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

马金骑先生，1966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88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务

局港务监督处副处长、调研员，广州港通讯调度指挥中心主任，广东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码头（港口）板块负责人，广东广物

物流有限公司副总裁，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新港港务分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灵棠先生，1974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1993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长、组织人事部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部长、党委书记、人力资源部部长，河南港务分

公司总经理。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少兵先生，1971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1994年7月参加工

作，曾任生产业务部副部长、研究部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港务分公司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港务分

公司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明忠先生，1968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2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港务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支部书记，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广州港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何晟先生，1971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1993�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副部长、结算中心副主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副部长、结算中心主任，广州海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运营总监，广州海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运营总监。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财务会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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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梁敬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梁敬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相关素养和工作经验，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证书，能够胜任董事会秘书的工作。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将梁敬先生的董事会秘书

任职申请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无异议通过，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相关人员履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均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工

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以及受

到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2.同意聘任梁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3.本次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梁敬先生简历

梁敬先生，1976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9年7月

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广州港南沙汽车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广州港海嘉汽车

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广州港近洋港口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业务部党支部书记。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企业管理部部长。

证券代码

:601228

证券简称

:

广州港 公告编号

:2023-030

债券代码：

163743.SH

、

185817.SH

、

185969.SH

、

137626.SH

、

137812.SH

、

115012.SH

债券简称：

20

粤港

01

、

22

粤港

K1

、

22

粤港

02

、

22

粤港

03

、

22

粤港

04

、

23

粤港

0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锁颍馨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

责，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锁颍馨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规对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条件要求。

锁颍馨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0-83052510

传真：020-83051410

邮箱：suoyingxin@gzport.com

通信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锁颍馨女士简历

锁颍馨女士，1987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2012年7月参加工作，

曾任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办公室资深主管、办公室秘书、团委副书记、党委工作部干事，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企业管理部）综合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企业管理部）投资者关系科科长。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企业管理部）投资者关系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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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

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估算为20亿元

●本项目建设尚需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存在未获批准的风险。

一、投资项目概述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提升港区办公生活配套设施供给品质，同时积极贯彻落实《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打造南沙港区港航企业集聚区、港航高端人才创新发展基地，公司拟投资建设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估算

20亿元。

（二）投资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规定，该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其他事项说明

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选址于广州南沙龙穴岛南沙港区三期集装箱码头的西北侧，现状为发展用地。 项目北面背靠

南沙一期和南沙二期集装箱码头，南面临近南沙国际通用码头、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南北区和项目规划用地。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7.6万㎡，总建筑面积约25万㎡。项目由一栋办公塔楼，4栋宿舍公寓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办公

塔楼集合了调度指挥、文化展示、商务办公等功能。 项目将为南沙港区以及港航物流企业提供办公、食宿及生活配套服务

等。 项目建设周期约3年。

三、本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南沙国际港航中心项目的建设目标是打造成为一个集约高效、低碳智能、功能复合的现代化港航中心。 项目的建设是

推进建设南沙国际航运物流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补足未来港区发展所需的配套设施需求，提高港区物流服务水

平和效率，可以更好地提升港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并且可吸引专业特色航运物流公司和航运服务企业入驻南沙港区，拓展

与航运相关业务。

项目将辐射周边产业地块，打造高品质的配套服务生态圈，形成未来的南沙龙穴岛南部片区的产业配套服务中心。 项

目还将为南沙港区的航运、物流和贸易创造更良好的条件，进一步提高南沙港在全球航运业中的竞争力，促进南沙港航物

流基础设施的升级和现代化，助力打造功能齐全、水平领先的港航枢纽物流服务聚集区。

四、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本项目存在技术、市场、管理等风险因素，报告针对上述风险均制定了规避对策，项目

风险因素整体较小且可控。

该投资项目的风险主要在于经济环境如发生较大变化等因素，可能影响本项目的运营管理。 对此，公司将对项目制定

科学合理的目标功能定位，谋划好服务业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控制建设成本，切实提高项目运营阶段公司的运营管理

水平。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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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53,628,885股，限售期为24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

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9日（2023年5月28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顺延至2023年5月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4月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24号），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和辉光电” ）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81,444,225股（行使超

额配售选择权之前）， 并于2021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3,407,221,125�

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2021年6月26日全

额行使，对应新增发行股数402,216,500股，由此发行总股数扩大至3,083,660,725股，公司总股本由13,407,221,125

股增加至13,809,437,62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626,934,82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82,502,798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96,724,660股限售股已于2021年11月29日上市流通；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2,668,575,000股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750,804,382股已于2022年5月30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涉及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1名，为上海东方证券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该股东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跟投获配股份数量共计53,628,885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0.39%，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24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3年5月29日（2023年5月28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顺延至2023年5月

2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2022年2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同意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授予的80,195,560股股份已

于2022年4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3,809,437,625股增加至13,889,633,185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其所持有的限售股承诺如下：

获配的本次发行之股票的锁定期限为24个月，锁定期限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在上述锁定期限内，本

次申请上市的战略配售股份股东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对应的获配股票。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经核查认为：

（1）和辉光电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和辉光电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和辉光电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和辉光电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总数为53,628,885股，限售期为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

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53,628,885 0.39% 53,628,885 0

合计 53,628,885 0.39% 53,628,885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53,628,885 24

合计 53,628,885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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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新区塔园路168号苏州香格里拉酒店见山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7,131,7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7,131,7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02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026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1,083,67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6,915,982 99.8157 174,115 0.1486 41,688 0.0357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73,867 99.9505 16,230 0.0138 41,688 0.035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2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

51,214,

387

99.8870 16,230 0.0316 41,688 0.0814

5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1,214,

387

99.8870 16,230 0.0316 41,688 0.0814

6

《关于2023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51,214,

387

99.8870 16,230 0.0316 41,688 0.0814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51,056,

502

99.5791 174,115 0.3395 41,688 0.08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其余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2、 议案3、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无；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强、吴碧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